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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西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于

2014

年

07

月

18

日以电话及传真方式发出了关于召开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

议的通知

,

本次会议于

2014

年

07

月

28

日以现场加通讯表决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6

人

,

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6

人

,

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会议召开合法有效。 经审议做出以下决议

:

一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

,

公司经自查确认符合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条件要求。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

,

关联董事张法荣、赵文劼回避表决。

本议案尚待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

同意【

4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赞成票占董事会有效表决权的【

100

】

%

。

二 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为满足公司扩大发展的资金需求

,

公司拟向顾国平、上海共佳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上海表正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上海晋帝投资

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上海歌付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上海居行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许广跃、张志祥、深圳市睿弘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以下合称“发行对象”

)

非公开发行股票

(

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

具体发行方案如下

:

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为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

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

(

以下如无特别说明

,

均为人民币元

)

。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

,

关联董事张法荣、赵文劼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

同意【

4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赞成票占董事会有效表决权的【

100

】

%

。

2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非公开发行的方式

,

在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六个月内选择适当时机向特定对象发行。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

,

关联董事张法荣、赵文劼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

同意【

4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赞成票占董事会有效表决权的【

100

】

%

。

3

、发行数量及认购方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数量为不超过

643,835,616

股

(

含

643,835,616

股

),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

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

,

本次发行数量将作出相应调整。

发行对象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发行的股票。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

,

关联董事张法荣、赵文劼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

同意【

4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赞成票占董事会有效表决权的【

100

】

%

。

4

、发行对象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为顾国平、上海共佳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上海表正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上海晋帝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

伙

)

、上海歌付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上海居行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许广跃、张志祥、深圳市睿弘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

,

关联董事张法荣、赵文劼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

同意【

4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赞成票占董事会有效表决权的【

100

】

%

。

5

、发行价格和定价原则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

3.65

元

/

股

,

即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

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

。

如本公司股票在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

,

本次发行价格将作出相应调

整。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

,

关联董事张法荣、赵文劼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

同意【

4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赞成票占董事会有效表决权的【

100

】

%

。

6

、锁定期安排

发行对象本次发行认购的股票

,

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

,

关联董事张法荣、赵文劼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

同意【

4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赞成票占董事会有效表决权的【

100

】

%

。

7

、上市地点

在锁定期满后

,

本次发行的股票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

,

关联董事张法荣、赵文劼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

同意【

4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赞成票占董事会有效表决权的【

100

】

%

。

8

、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235,000

万元

(

含

235,000

万元

),

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中的

24,123.39

万元将用于智慧

城市研发与运营中心项目

,

剩余部分用于补充公司智慧城市业务的营运资金

,

支持公司战略转型。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

,

关联董事张法荣、赵文劼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

同意【

4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赞成票占董事会有效表决权的【

100

】

%

。

9

、滚存利润安排

本次发行前的公司滚存利润由本次发行后的新老股东共享。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

,

关联董事张法荣、赵文劼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

同意【

4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赞成票占董事会有效表决权的【

100

】

%

。

10

、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

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

,

关联董事张法荣、赵文劼回避表决。

本议案尚待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

同意【

4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赞成票占董事会有效表决权的【

100

】

%

。

三审议通过《关于

<

广西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

的议案》

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广西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

,

关联董事张法荣、赵文劼回避表决。

本议案尚待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

同意【

4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赞成票占董事会有效表决权的【

100

】

%

。

四 审议通过《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报告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对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规定

,

为确保公司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能够合理使用

,

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 《广西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运用之可行性分析报

告》。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

,

关联董事张法荣、赵文劼回避表决。

本议案尚待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

同意【

4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赞成票占董事会有效表决权的【

100

】

%

。

五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发行对象签订

<

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协议

>

的议案》

公司已与发行对象签订《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协议》约定

,

由公司向发行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

,

并就公司向发行对象发行

的股票数、发行价格、违约责任等内容进行了明确约定。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

,

关联董事张法荣、赵文劼回避表决。

本议案尚待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

同意【

4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赞成票占董事会有效表决权的【

100

】

%

。

六 审议通过《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次发行前

,

公司董事张法荣先生、赵文劼先生分别担任浙江郡原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董事兼副总裁

,

而许广跃先生为浙江郡原

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及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

,

因此

,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

,

关联董事张法荣、赵文劼回避表决。

本议案尚待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

同意【

4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赞成票占董事会有效表决权的【

100

】

%

。

七 审议通过《关于授权董事会办理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要求

,

为保证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高效、有序地进行

,

拟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范围内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

,

包括但不限于

:

1

、根据具体情况制定和实施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具体方案

,

其中包括发行时机、发行数量、发行起止日、发行价格、发行方式等具体事宜

;

2

、决定并聘请相关中介机构

,

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申报事宜

;

3

、与特定对象签署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认购合同

,

签订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的其他各项合同、协议和文件

;

4

、根据监管部门的有关要求和证券市场的实际情况

,

在股东大会决议范围内对募集资金使用进行具体安排及调整

;

5

、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结果

,

增加公司注册资本、修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及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

6

、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

,

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及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锁定和上

市等相关事宜

;

7

、在符合中国证监会和其他相关监管部门监管要求的前提下

,

办理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有关的其他一切事宜

;

8

、本授权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

,

关联董事张法荣、赵文劼回避表决。

本议案尚待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

同意【

4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赞成票占董事会有效表决权的【

100

】

%

。

八 审议通过《关于暂不召开股东大会审议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议案》

鉴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尚有部分事项未确定

,

董事会同意暂不召开股东大会审议相关事项

,

待相关事项确定后

,

董事会将及时召开相关

股东大会并另行发布召开通知。

表决结果

:

同意【

6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赞成票占董事会有效表决权的

100%

。

特此公告。

广西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 07月 29日

（下转 B7版）

广西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 � � �上市公司名称：广西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北生药业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５５６

信息披露义务人姓名：上海晋帝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上海市松江区石湖荡镇新松公路

１２

号

６

幢

－３

通讯地址：上海市松江区石湖荡镇新松公路

１２

号

６

幢

－３

股份变动性质：股份认购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８

日

声 明

一、 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等编写本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广西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广西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上海晋帝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本次所认购股份生效条件如下：北生药业股东大会决议批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事项；北生药业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及信息披露义务人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均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五、本次取得广西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的新股尚须经广西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及中国证监会核准。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一节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义载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

＼

本人

＼

上海晋帝 指 上海晋帝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北生药业

＼

上市公司 指 广西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报告书

＼

本报告书 指 《广西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股票认购协议 指

北生药业与上海晋帝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订的《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

发行股票认购协议》

本次非公开发行 指 北生药业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６４３

，

８３５

，

６１６

股股份的行为

融汇金（天津） 指 融汇金（天津）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西藏金顺成 指 西藏金顺成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深圳市祥润 指 深圳市祥润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北京唐润 指 北京唐润投资有限公司

国都景瑞 指 国都景瑞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晟睿博华 指 上海晟睿博华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深圳武岭 指 深圳武岭投资基金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北京三鼎富盈 指 北京三鼎富盈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北京万方融道 指 北京万方融道财务顾问有限公司

上海共佳 指 上海共佳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表正 指 上海表正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晋帝 指 上海晋帝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居行 指 上海居行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歌付 指 上海歌付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深圳市睿弘 指 深圳市睿弘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上海晋帝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主要经营场所 上海市松江区石湖荡镇新松公路

１２

号

６

幢

－３

执行事务合伙人 融汇金（天津）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１０１１７００３１４８９２１

组织机构代码证

３９８７９０９６－１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范围

创业投资，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０７

月

０７

日

合伙期限 自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０７

日至

２０３４

年

０７

月

０６

日

税务登记证号 沪字

３１０２２７３９８７９０９６１

通讯地址 上海市松江区石湖荡镇新松公路

１２

号

６

幢

－３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出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上海晋帝的出资结构如下：

序号 合伙人名称

／

姓名 出资额（万元） 认缴比例 合伙人类型

１

融汇金（天津）

８．６５ ８．６５％

普通合伙人

２

西藏金顺成

２１．４７ ２１．４７％

有限合伙人

３

深圳市祥润

１２．５２ １２．５２％

有限合伙人

４

北京唐润

７．１６ ７．１６％

有限合伙人

５

国都景瑞

４．６５ ４．６５％

有限合伙人

６

上海晟睿博华

１０．１４ １０．１４％

有限合伙人

７

深圳武岭

８．９４ ８．９４％

有限合伙人

８

北京三鼎富盈

７．５１ ７．５１％

有限合伙人

９

北京万方融道

１８．９６ １８．９６％

有限合伙人

合计

１００ １００％

上海晋帝股权控制关系图如下：

注：

ＧＰ

为执行事务合伙人，其他为有限合伙人

上海晋帝原合伙人顾国平、顾建华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７

日签署了《退伙协议》，融汇金（天津）等

９

名新合伙人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７

日签署

了《合伙协议》，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在办理过程中。 上海晋帝原出资人结构如下：

序号 合伙人名称

／

姓名 出资额（万元） 认缴比例 合伙人类型

１

顾国平

６０ ６０％

普通合伙人

２

顾建华

４０ ４０％

有限合伙人

合计

１００ １００％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上海晋帝的主要负责人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留地

其他国家或地区居

留权

杜芳 女 执行事务合伙人代表 中国 北京 无

融汇金（天津）委派杜芳为执行事务合伙人代表，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在办理过程中。 上海晋帝原执行事务合伙人为顾国平。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

第三节 持股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是由北生药业本次向包括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内的

９

名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所引起。

北生药业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含发行费用）不超过

２３５

，

０００

万元（含

２３５

，

０００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拟投入

２４

，

１２３．３９

万元智慧城市研发与运营中心项目， 剩余资金用于补充智慧城市业务的营运资金。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旨在提高上市公司的资产质

量，实现上市公司业务转型，充实上市公司资产规模，提高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和持续发展能力，保护上市公司广大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

利益。

二、信息披露人义务人未来

１２

个月的增持计划

除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部分股票外，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

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按照《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及审

批程序。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和比例

信息义务披露人

变动前 变动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上海晋帝

０ ０ ７０

，

９７７

，

０２２ ６．８３４％

二、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北生药业本次非公开发行拟向包括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内的

９

名特定对象发行不超过

６４３

，

８３５

，

６１６

股，募集资金不超过

２

，

３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信息

披露义务人与北生药业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８

日签署《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协议》，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中的

７０

，

９７７

，

０２２

股。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普通股股票数量合计不超过

６４３

，

８３５

，

６１６

股，

９

名发行对象全部以现金进行认购，其中：

序号 认购对象 认购数量（股） 认购比例 增发后持股比例

１

顾国平

１９４

，

０４４

，

１７６ ３０．１３９％ １８．６８３％

２

上海共佳

９８

，

５３７

，

７８０ １５．３０５％ ９．４８７％

３

上海表正

９５

，

０２０

，

１４３ １４．７５８％ ９．１４９％

４

上海晋帝

７０

，

９７７

，

０２２ １１．０２４％ ６．８３４％

５

许广跃

５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９２１％ ４．９１０％

６

张志祥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７６６％ ４．８１４％

７

上海居行

３２

，

３６３

，

５２４ ５．０２７％ ３．１１６％

８

上海歌付

３１

，

８９２

，

９７１ ４．９５４％ ３．０７１％

９

深圳市睿弘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１０６％ １．９２６％

合计

６４３

，

８３５

，

６１６ １００．００％ ６１．９８９％

若北生药业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发行数量将

作相应调整。

（二）发行价格和定价原则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北生药业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即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８

日（以下简称“定价基准日”）。本次发行

新股的每股价格在不低于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内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的基础上由各方协商确定 （注：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即本次发行新股价格为人民币

３．６５

元。

若北生药业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缴款通知日期间有现金分红、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拆股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新股的每股

认购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

（三）认购价款的缴付及股票的交付

根据股票认购协议，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且收到北生药业向信息披露义务人发出的认购价款书面缴

款通知之日起五个（

５

）工作日内， 根据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协议的规定分别将其应支付之认购价款划入缴款通知指定的账

户， 验资完毕扣除相关费用后划入北生药业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

（四）股票认购协议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１

、股票认购协议在下述条件全部满足之日起正式生效：

（

１

）北生药业股东大会通过决议同意本次发行的发行方案及本协议；

（

２

）中国证监会书面同意本次发行方案。

三、本次权益变动的批准与授权

（一）已获得的批准及授权

１

、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７

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合伙人会议作出决议，同意信息披露义务人认购北生药业本次非公开发行的部分股票，并与北生

药业签署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协议。

２

、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８

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与北生药业签订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协议。

３

、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８

日，北生药业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二）尚需获得的批准及授权

１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尚需经北生药业股东大会批准。

２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尚需经中国证监会对本次交易的核准。

四、股份锁定期安排

作为本次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对象之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次认购的北生药业本次发行的股票， 自本次发行结束

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

五、最近一年及一期内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情况及未来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其他安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一年内及一期内未与上市公司发生重大交易，也没有未来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其他安排。

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本报告书签署日前六个月，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买卖北生药业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报告书前文已披露事项外，本次交易不存在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也不存

在依照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信息。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托代表）及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３

、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协议。

二、备查地点

本报告书及上述备查文件备置于北生药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以备查阅。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

法律责任。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广西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广西省北海市

股票简称 北生药业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５５６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上海晋帝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上海市松江区石湖荡镇新松公

路

１２

号

６

幢

－３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

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备注： 信息披露义务人无

一致行动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司第一

大股东

是

□

否

√

备注： 信息披露义务

人不是上市公司第一大股

东。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备注：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

是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

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及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股票种类：普通股 持股数量：

０

股 持股比例：

０％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披露义务人拥

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变动比例

股票种类：普通股 变动数量：

７０

，

９７７

，

０２２

股 变动比例：

６．８３４％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来

１２

个

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备注：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十二个月内没有继续增持上市公司

已发行股票的计划。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６

个月是否在

二级市场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备注：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６

个月未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股票代码:600556� � � �股票简称:北生药业

广西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2014年 7月

公司声明

１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本预案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

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２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公司自行负责；因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３

、本预案是公司董事会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说明，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不实陈述。

４

、投资者如有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律师、专业会计师或其他专业顾问。

５

、本预案所述事项并不代表审批机关对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实质性判断、确认、批准或核准。 本预案所述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相关事项的生效和完成尚待取得有关审批机关的批准或核准。

重要提示

本部分所述词语或简称与本预案“释义”所述词语或简称具有相同含义。

１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事项已经获得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尚需获得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并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２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为顾国平、许广跃、张志祥、深圳睿弘、上海共佳、上海表正、上海晋帝、上海歌付、上海居行，共计

９

名

特定对象。 全部特定发行对象均以现金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 发行对象本次所认购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

３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即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８

日。 本次发行价格为

３．６５

元

／

股，系根据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确定（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

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公司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价格将作相应调整。

４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数量为不超过

６４３

，

８３５

，

６１６

股（含

６４３

，

８３５

，

６１６

股）。 其中，顾国平拟认购

１９４

，

０４４

，

１７６

股，许广跃拟认购

５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张志祥拟认购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深圳睿弘拟认购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上海共佳拟认购

９８

，

５３７

，

７８０

股，上海表正拟认购

９５

，

０２０

，

１４３

股，

上海歌付拟认购

３１

，

８９２

，

９７１

股，上海居行拟认购

３２

，

３６３

，

５２４

股，上海晋帝拟认购

７０

，

９７７

，

０２２

股。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数量将进行相应调整。

５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２３５

，

０００

万元（含

２３５

，

０００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中的

２４

，

１２３．３９

万元将用于

智慧城市研发与运营中心项目，剩余部分用于补充公司智慧城市业务的营运资金，支持公司战略转型。

６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实际控制人将变更为顾国平。

７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１

日，发行人母公司财务报表存在未弥补亏损

８００

，

３８５

，

４９１．６４

元，存在因未分配利润为负可能导致近期无法进行现

金分红的风险。 本预案已在“第五节 公司股利分配政策及股利分配情况”中对公司利润分配政策、最近三年现金分红情况等进行了说明，请

投资者予以关注。

８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不会导致公司股权结构不符合上市条件的情形出现。

释 义

本预案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发行人

／

公司

／

本公司

／

北生药业 指 广西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管理人 指 北生药业重整管理人

北生集团 指 广西北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原名“广西北海浙江广厦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睿弘 指 深圳市睿弘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共佳 指 上海共佳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表正 指 上海表正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晋帝 指 上海晋帝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歌付 指 上海歌付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居行 指 上海居行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杭州物业 指 杭州郡原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郡原地产 指 浙江郡原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工行广西分行 指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分行

瑞尔德嘉 指 北京瑞尔德嘉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斐讯通信 指 上海斐讯数据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董事会 指 广西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股东大会 指 广西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本预案 指 广西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定价基准日 指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董事会决议公告日

协议、认购协议 指 北生药业与发行对象签订的《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协议》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证监会

／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交易所

／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交易日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正常营业日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智慧城市 指

借助新一代信息化技术，将人、商业、运输、通信、水和能源等城市运行的各个核心

系统整合起来，从而更好地理解和控制城市运营，并优化有限资源使用情况的城

市

ＩＣＴ

指

ＩＣＴ

是信息、 通信和技术三个英文单词的词头组合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简称

ＩＣＴ

）。它是信息技术与通信技术相融合而形成的一个新的概念和

新的技术领域

ＳＯＡ

指

Ｓｅｒｖｉｃｅ－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面向服务架构，它可以根据需求通过网络对松散耦合

的粗粒度应用组件进行分布式部署、组合和使用

ＩＤＣ

、国际数据公司 指

ＩＤＣ

市场研究公司（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ａｔａ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全球领先之科技产业媒体、研究

及活动公司。 官方网站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ｉｄｃ．ｃｏｍ／

说明：本预案中可能存在个别数据加总后与相关汇总数据存在尾差，系数据计算时四舍五入造成，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第一节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概要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广西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Ｂｅｉｓｈｅｎｇ 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 Ｃｏ．

，

Ｌｔｄ．

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北生药业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５５６

股 本：

３９４

，

７９３

，

７０８

股

法定代表人：何京云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４５０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９３８

税务登记号码：

４５０５０２７１１４６６９４Ｘ

组织机构代码：

７１１４６６９４Ｘ

注册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北海大道

１６８

号

办公室地址：北海市北海大道西

１６

号海富大厦

１７

层

Ｄ

座

邮政编码：

５３６０００

电话：

０７７９－２２２８９３７

传真：

０７７９－２２２８９３６

经营范围：国内贸易（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除外），经营按外经贸部门核定范围的自营进出口业务，保健品，化学药品、抗生素、中药材、中药

饮片、中成药、生化药品、血液制品、片剂、颗粒剂、硬胶囊剂、栓剂、口服液（以上项目保留仅供处置资产用，不得经营）。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背景和目的

公司于

２００１

年

８

月

７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２００６

年、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８

年连续三年亏损，自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２７

日起暂停上市。因公司

陷入严重的财务危机，无法清偿到期债务，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北海中院下达（

２００８

）北破重字第

１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对公司进行重整，指

定公司清算组担任公司重整的管理人。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北海中院出具了（

２００８

）北破重字第

１－１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批准《重整计划》，

终止北生药业重整程序，公司进入《重整计划》执行阶段。

２００９

年

１

至

１０

月为公司重整计划的执行期，在此期间公司各项生产经营活动均已

停止，之后，公司已无任何经营性资产，公司的各项生产经营处于全面停滞状态。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为协助公司进行破产重整，郡原地产向公司提供了

１．２

亿元现金，用于偿还破产债权，扣除郡原地产收到的公司拍卖资产、

股权托管费等，公司仍欠郡原地产

７０

，

３７２

，

５２１．７３

元。 为改善公司财务状况，恢复公司可持续经营能力，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郡原地产将其持有杭州

物业

１００％

股权捐赠给公司，公司转型进入物业管理服务行业。

２０１３

年公司获得了郡原地产债务豁免

３

，

２００

万元。尽管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的净利

润约

３

，

２６４．４８

万元，但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每股收益仅

０．００３

元，相较于本公司股份数量而言，盈利能力有限。

基于以上考虑，公司持续经营能力还有待加强，要保持良好的持续经营状况，尚需寻求战略转型。 公司基于对发展智慧城市业务的可行

性论证，拟筹划通过向顾国平及其他战略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方式募集资金以发展智慧城市为主的经营业务。

在上述背景下，公司拟向顾国平及其他战略投资者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含发行费用）不超过

２３５

，

０００

万元

（含

２３５

，

０００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拟投入

２４

，

１２３．３９

万元用于智慧城市研发与运营中心项目，剩余资金用于补充智慧城市

业务的营运资金，支持公司战略转型。 公司董事会可根据实际情况，对上述项目的募集资金投入顺序和金额进行适当调整。

如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能够顺利实施，公司将实现向智慧城市业务的转型，优化资本结构，提升盈利能力，并为公司发展提供一定的营

运资金，有效维护公司的上市地位，最大限度地保护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三、发行对象及其与公司的关系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为顾国平、许广跃、张志祥、深圳睿弘、上海共佳、上海表正、上海晋帝、上海歌付、上海居行，符合中国证监会

关于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的有关规定。

本次发行对象中的许广跃为郡原地产的实际控制人，北生药业现任董事张法荣、赵文劼分别担任郡原地产副董事长、董事兼副总裁，许

广跃与上市公司构成关联方。

本次非公开发行后，顾国平持有上市公司

１８．６８３％

的股份，上海共佳持有上市公司

９．４８７％

的股份，上海表正持有上市公司

９．１４９％

的股

份，上海晋帝持有上市公司

６．８３４％

的股份，为上市公司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

四、发行股份的价格及定价原则、发行数量、限售期

（一）本次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

（二）发行价格和定价原则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本次非公开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即

３．６４

元

／

股，经交易双方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３．６５

元

／

股。

如本公司股票在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价格将作出相应调整。

（三）发行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数量为不超过

６４３

，

８３５

，

６１６

股。

９

名特定投资者的具体认购情况如下：

序号 认购人 认购数量（股） 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

１

顾国平

１９４

，

０４４

，

１７６ １８．６８３％

２

上海共佳

９８

，

５３７

，

７８０ ９．４８７％

３

上海表正

９５

，

０２０

，

１４３ ９．１４９％

４

上海晋帝

７０

，

９７７

，

０２２ ６．８３４％

５

许广跃

５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９１０％

６

张志祥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８１４％

７

上海居行

３２

，

３６３

，

５２４ ３．１１６％

８

上海歌付

３１

，

８９２

，

９７１ ３．０７１％

９

深圳睿弘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９２６％

合计

６４３

，

８３５

，

６１６ ６１．９８９％

若本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数量将作出相应调整。

（四）限售期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之后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执行。

（五）认购方式

本次发行对象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

五、募集资金投向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含发行费用）不超过

２３５

，

０００

万元（含

２３５

，

０００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拟投入

２４

，

１２３．３９

万元用于智慧城市研发与运营中心项目，剩余资金用于补充智慧城市业务的营运资金，支持公司战略转型。

项 目 金 额（万元）

智慧城市研发与运营中心

２４

，

１２３．３９

补充智慧城市业务营运资金 不超过

２１０

，

８７６．６１

总 额 不超过

２３５

，

０００．００

六、本次发行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北生药业董事张法荣先生、赵文劼先生分别担任郡原地产副董事长、董事兼副总裁，而许广跃先生为郡原地产的实

际控制人及本次交易的认购对象，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除此之外，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其他对象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七、本次发行是否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本次发行前，北生集团持有上市公司

７．０９７％

的股份，为本公司控股股东，陈巧仙女士及何京云女士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1

。

1

公司原董事长何玉良先生逝世前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通过持有北海汇金 53.75%的股份（其余 46.25%股份由何京云持有），间接持有

北生集团 38.34%股份（何玉良直接持有北生集团 35.33%股份，陈巧仙持有北生集团 26.33%股份），间接持有上市公司 28,016,800 股股份。 在

相关遗产继承法律手续办理完毕前公司实际控制人为何玉良的妻子陈巧仙女士、女儿何京云女士。 （下转 B7版）

广西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 � � �上市公司名称：广西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北生药业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５５６

信息披露义务人姓名：上海表正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上海市松江区石湖荡镇新松公路

１２

号

６

幢

－２

通讯地址：上海市松江区石湖荡镇新松公路

１２

号

６

幢

－２

股份变动性质：股份认购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８

日

声 明

一、 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等编写本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

冲突；

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广西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广西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上海表正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本次所认购股份生效条件如下：北生药业股东大会决议批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事项；北生药业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及信息披露义务人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均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五、本次取得广西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的新股尚须经广西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及中国证监会核准。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一节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义载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

＼

本人

＼

上海表正 指 上海表正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北生药业

＼

上市公司 指 广西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报告书

＼

本报告书 指 《广西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股票认购协议 指

北生药业与上海表正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订的《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

发行股票认购协议》

本次非公开发行 指 北生药业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６４３

，

８３５

，

６１６

股股份的行为

上海银盏碧珠 指 上海银盏碧珠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国精 指 上海国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松江国资 指 上海松江国有资产投资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佘山国家旅游 指 上海佘山国家旅游度假区联合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共佳 指 上海共佳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表正 指 上海表正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晋帝 指 上海晋帝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居行 指 上海居行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歌付 指 上海歌付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深圳市睿弘 指 深圳市睿弘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上海表正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主要经营场所 上海市松江区石湖荡镇新松公路

１２

号

６

幢

－２

执行事务合伙人 上海银盏碧珠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１０１１７００３１４８９１３

组织机构代码证

３９８７９０９０－２

企业类型及经济性质 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范围

创业投资，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０７

月

０７

日

合伙期限 自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０７

日至

２０３４

年

０７

月

０６

日

税务登记证号 沪字

３１０２２７３９８７９０９０２

通讯地址 上海市松江区石湖荡镇新松公路

１２

号

６

幢

－２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出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上海表正的出资结构如下：

序号 合伙人名称

／

姓名 出资额（万元） 认缴比例 合伙人类型

１

上海银盏碧珠

３２．８３ ３２．８３％

普通合伙人

２

上海国精

５３．１４ ５３．１４％

有限合伙人

３

上海松江国资

９．８２ ９．８２％

有限合伙人

４

上海佘山国家旅游

４．２１ ４．２１％

有限合伙人

合计

１００ １００％

上海表正股权控制关系图如下：

注：

ＧＰ

为执行事务合伙人，其他为有限合伙人

上海表正原合伙人顾国平、顾建华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７

签署了《退伙协议》，上海银盏碧珠等

４

名新合伙人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７

签署了

《合伙协议》，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在办理过程中。 上海表正原出资人结构如下：

序号 合伙人名称

／

姓名 出资额（万元） 认缴比例 合伙人类型

１

顾国平

６０ ６０％

普通合伙人

２

顾建华

４０ ４０％

有限合伙人

合计

１００ １００％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上海表正的主要负责人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留地

其他国家或地区居

留权

费屹明 男 执行事务合伙人代表 中国 上海 无

上海银盏碧珠委派费屹明为执行事务合伙人代表，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在办理过程中。 上海表正原执行事务合伙人为顾国平。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

第三节 持股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是由北生药业本次向包括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内的

９

名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所引起。

北生药业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含发行费用）不超过

２３５

，

０００

万元 （含

２３５

，

０００

万元）， 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拟投入

２４

，

１２３．３９

万元智慧城市研发与运营中心项目， 剩余资金用于补充智慧城市业务的营运资金。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旨在提高上市公司的资产质量，

实现上市公司业务转型，充实上市公司资产规模，提高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和持续发展能力，保护上市公司广大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二、信息披露人义务人未来

１２

个月的增持计划

除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部分股票外，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

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按照《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及审批程序。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和比例

信息义务披露人

变动前 变动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上海表正

０ ０ ９５

，

０２０

，

１４３ ９．１４９％

二、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北生药业本次非公开发行拟向包括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内的

９

名特定对象发行不超过

６４３

，

８３５

，

６１６

股， 募集资金不超过

２

，

３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信息披露义务人与北生药业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８

日签署《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协议》，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中的

９５

，

０２０

，

１４３

股。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普通股股票数量合计不超过

６４３

，

８３５

，

６１６

股，

９

名发行对象全部以现金进行认购，其中：

序号 认购对象 认购数量（股） 认购比例 增发后持股比例

１

顾国平

１９４

，

０４４

，

１７６ ３０．１３９％ １８．６８３％

２

上海共佳

９８

，

５３７

，

７８０ １５．３０５％ ９．４８７％

３

上海表正

９５

，

０２０

，

１４３ １４．７５８％ ９．１４９％

４

上海晋帝

７０

，

９７７

，

０２２ １１．０２４％ ６．８３４％

５

许广跃

５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９２１％ ４．９１０％

６

张志祥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７６６％ ４．８１４％

７

上海居行

３２

，

３６３

，

５２４ ５．０２７％ ３．１１６％

８

上海歌付

３１

，

８９２

，

９７１ ４．９５４％ ３．０７１％

９

深圳市睿弘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１０６％ １．９２６％

合计

６４３

，

８３５

，

６１６ １００．００％ ６１．９８９％

若北生药业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发行数量将

作相应调整。

（二）发行价格和定价原则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北生药业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即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８

日（以下简称“定价基准日”）。本次发行

新股的每股价格在不低于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内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的基础上由各方协商确定 （注：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即本次发行新股价格为人民币

３．６５

元。

若北生药业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缴款通知日期间有现金分红、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拆股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新股的每股

认购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

（三）认购价款的缴付及股票的交付

根据股票认购协议，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且收到北生药业向信息披露义务人发出的认购价款书面缴

款通知之日起五个（

５

）工作日内， 根据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协议的规定分别将其应支付之认购价款划入缴款通知指定的账

户， 验资完毕扣除相关费用后划入北生药业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

（四）股票认购协议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１

、股票认购协议在下述条件全部满足之日起正式生效：

（

１

）北生药业股东大会通过决议同意本次发行的发行方案及本协议；

（

２

）中国证监会书面同意本次发行方案。

三、本次权益变动的批准与授权

（一）已获得的批准及授权

１

、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７

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合伙人会议作出决议，同意信息披露义务人认购北生药业本次非公开发行的部分股票，并与北生

药业签署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协议。

２

、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８

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与北生药业签订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协议。

３

、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８

日，北生药业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二）尚需获得的批准及授权

１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尚需经北生药业股东大会批准。

２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尚需经中国证监会对本次交易的核准。

四、股份锁定期安排

作为本次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对象之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次认购的北生药业本次发行的股票， 自本次发行结束之

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

五、最近一年及一期内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情况及未来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其他安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一年内及一期内未与上市公司发生重大交易，也没有未来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其他安排。

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本报告书签署日前六个月，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买卖北生药业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报告书前文已披露事项外，本次交易不存在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也不存

在依照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信息。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托代表）及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３

、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协议。

二、备查地点

本报告书及上述备查文件备置于北生药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以备查阅。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

法律责任。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广西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广西省北海市

股票简称 北生药业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５５６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上海表正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上海市松江区石湖荡镇新松公

路

１２

号

６

幢

－２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

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备注： 信息披露义务人无

一致行动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司第一

大股东

是

□

否

√

备注： 信息披露义务

人不是上市公司第一大股

东。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备注：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

是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

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及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股票种类：普通股 持股数量：

０

股 持股比例：

０％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披露义务人拥

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变动比例

股票种类：普通股 变动数量：

９５

，

０２０

，

１４３

股 变动比例：

９．１４９％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来

１２

个

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备注：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十二个月内没有继续增持上市公司

已发行股票的计划。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６

个月是否在

二级市场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备注：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６

个月未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广西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 � � �上市公司名称：广西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北生药业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５５６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顾国平

通讯地址：上海市虹口区凉城路

股份变动性质：增加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致行动人名称：上海共佳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上海市松江区石湖荡镇新松公路

１２

号

６

幢

－６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７７５４４００

股份变动性质：增加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权益变动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

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其他相关的法律、法规编制本报告书。

２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权益变动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广西北生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止本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权益变动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

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广西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３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尚需获得股东大会和证监会核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

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４

、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和所聘请的具有从事证券业务资格的专业机构外，没有委

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释义

本权益变动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词语具有以下含义：

北生药业

／

上市公司 指 广西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顾国平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一致行动人

／

上海共佳 指 上海共佳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斐讯通信 指 上海斐讯数据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沪斐深万 指 上海沪斐深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斐持志同 指 上海斐持志同投资有限公司

水牛投资 指 水牛（上海）投资合伙企业

本次权益变动 指

顾国平和上海共佳拟分别认购北生药业非公开发行股份

１９４

，

０４４

，

１７６

股股份和

９８

，

５３７

，

７８０

股股份，本次交易完成后顾国平将成为北生药业

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财务顾问 指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本权益变动报告书

／

本报告书 指 《广西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股票认购协议》 指

顾国平及上海共佳与北生药业签署《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

协议》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格式准则

１５

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

－

上市公司权益

变动报告书》

《格式准则

１６

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６

号

－

上市公司收购

报告书》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交易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万元

／

元 指 人民币万元

／

元

第一章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基本情况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

姓名：顾国平

性别：男

国籍：中国

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无

身份证号码：

３１０２２７１９７７０５１７ＸＸＸＸ

通信地址：上海市虹口区凉城路

住所：上海市虹口区凉城路

任职期间 任职企业 职务 产权关系

２００９

年至今 上海斐讯数据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总经理 持股

２８．６０％

２００９

年至今 上海斐讯投资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持股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１２

年至今 上海沪斐深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持股

９５．００％

２０１２

年至今 上海斐持志同投资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持股

９５．００％

２００９

年至今 上海众翔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持股

３７．５０％

２０１４

年至今 上海画楼西畔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 持股

５１．００％

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致行动人

企业名称：上海共佳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号：

３１０１１７００３１４８８９２

税务登记证号码：沪字

３１０２２７３９８７９１１２０

企业经营场所：上海市松江区石湖荡镇新松公路

１２

号

６

幢

－６

企业经营范围：创业投资，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出资额：

１００

万元

合伙期限至：

２０３４

年

０７

月

０６

日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股权结构及控制关系

顾国平为自然人股东，上海共佳出资情况如下：

姓名

／

名称 出资方式 出资额（万元） 认缴比例（

％

） 备注

沪斐深万 现金

１５．９２ １５．９２

普通合伙人

斐持志同 现金

３４．６１ ３４．６１

有限合伙人

水牛投资 现金

７．５８ ７．５８

有限合伙人

顾建华 现金

２０．９５ ２０．９５

有限合伙人

王忠华 现金

２０．９５ ２０．９５

有限合伙人

合计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上海共佳原合伙人顾国平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７

日签署了《退伙协议》，上述合伙人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７

日签署了《合伙协议》，相关工商变

更登记手续已在办理过程中。 上海共佳原出资人结构如下：

姓名 出资方式 出资额（万元） 认缴比例（

％

）

顾国平 现金

４０ ４０

王忠华 现金

３０ ３０

顾建华 现金

３０ ３０

合计

１００ １００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７

日，上海共佳与顾国平签署《一致行动协议》，约定上海共佳作为顾国平的一致行动人参与本次北生药业的非公开发行。

１

、沪斐深万基本情况

名称 上海沪斐深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 上海市松江区广富林路

４８５５

弄

５

号

１

楼

法定代表人 顾国平

注册资本

５０

万

实收资本

５０

万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号

３１０１１７００２９０９８０４

税务登记号

３１０２２７５９１６３５６２１

组织机构代码

５９１６３５６２１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实业投资、企业管理咨询；计算机系统、电子科技、输配电设备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

咨询、技术转让。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８

日

营业期限

２０

年

顾国平持有沪斐深万

９５％

股份，是沪斐深万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沪斐深万是一家主营业务为投资管理、实业投资的公司。

２

、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关联企业及主营业务情况

（

１

）顾国平直接控制的主要企业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主营业务

１

上海斐讯数据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３１

，

２５０

万元

直接持有

２８．６０％

的股

权；间接持有

４．１０１１％

的股权

手机、路由器等通信设备的研

发、制造、销售；数据中心的运

营、租赁；信息通信技术的系统

集成；

２

上海斐讯投资有限公司

１００

万元

１００％

实业投资

３

上海沪斐深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５０

万元

９５％

投资管理

４

上海斐持志同投资有限公司

１００

万元

９５％

投资管理

５

上海众翔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８００

万元

３７．５％

计算机网络设备的销售及服务

６

上海画楼西畔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２

，

０００

万元

直接持有

５１％

的股权；

间接持有

４９％

的股权

创业投资和实业投资

（

２

）沪斐深万无下属企业。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主营业务及最近三年财务简况

上海共佳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７

日设立，主营业务为创业投资、实业投资，目前尚未开展具体业务。 上海共佳注册资本为

１００

万元。

沪斐深万是一家主营业务为投资管理、实业投资的公司。 其最近两年主要财务数据如下所示：

单位：元

资产负债表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５９５

，

９５７．０６ ４９８

，

５６３．１８

负债总额

１００

，

５０７．８９ ５０７．８９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４９５

，

４４９．１７ ４９８

，

０５５．２９

利润表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２

年

营业收入

－ －

营业成本

－ －

利润总额

－２

，

６０６．１２ －１

，

９４４．７１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２

，

６０６．１２ －１

，

９４４．７１

净资产收益率

－０．５３％ －０．３９％

资产负债率

１６．８６％ ０．１０％

注：

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３

年财务数据均未经审计。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违法违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的最近五年内，顾国平和上海共佳均不存在受到过与证券市场相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的情形，也不存在涉及与

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与仲裁的情况。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普通合伙人的基本情况

沪斐深万基本情况参见“第一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介绍

／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股权结构及控制关系”中的相关内容。

沪斐深万最近五年不存在受到过与证券市场相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的情形，也不存在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与仲裁

的情况。

七、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

５％

以上的发行在外的股份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

５％

以上的发行在外的股份情况。

第二章 权益变动决定及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及后续持股计划

北生药业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旨在提高上市公司的资产质量，实现上市公司业务转型，充实上市公司资产规模，提高上市公司的盈利能

力和持续发展能力，保护上市公司广大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净额拟投入运营及研发中心投资项目，剩余资

金用于补充智慧城市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顾国平将成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承诺自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北生药业股份。 若

今后进一步增持上市公司股份，顾国平、上海共佳及上市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依法履行相关批准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二、本次权益变动履行的相关程序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８

日，上海共佳召开合伙人会议，同意认购北生药业非公开发行股份

９８

，

５３７

，

７８０

股股份。

第三章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北生药业拥有权益的股份的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顾国平及其一致行动人上海共佳不持有北生药业股份。

二、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上海共佳和顾国平拟分别认购北生药业非公开发行股份

９８

，

５３７

，

７８０

股股份和

１９４

，

０４４

，

１７６

股股份，本次交易完成后上海共佳持有上市

公司

９．４８７％

的股权，顾国平将成为北生药业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其直接持有上市公司

１８．６８３％

的股权，累计控制上市公司

２８．１７０％

的

股权。

三、《股票认购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认购

按照协议的条款和条件， 北生药业将向各认购方发行且各认购方将认购本次发行新股， 各认购方认购股份数如下表所示：

序号 认购方名称 认购股份数（股）

１

顾国平

１９４

，

０４４

，

１７６

２

上海共佳

９８

，

５３７

，

７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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